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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澳門智慧城市應用及解決方案” 資助計劃 

2017 年 5 月 

一 、 目 的  

為 配 合 “ 澳 門 特 別 行 政 區 五 年 發 展 規 劃 (2016-2020 年 )” 以 及 落 實 政 府 施 政

對 推 動 澳 門 智 慧 城 市 的 工 作 計 劃 ， 科 學 技 術 發 展 基 金 (以 下 簡 稱 :科 技 基 金 )將 公

開 徵 求 “ 澳 門 智 慧 城 市 應 用 及 解 決 方 案 ” ， 從 中 選 取 優 秀 項 目 給 予 資 助 ， 以 推

動 個 人 、 企 業 及 研 究 單 位 為 澳 門 開 發 與 智 慧 城 市 相 關 的 各 式 應 用 和 各 種 解 決 方

案 。  

二 、 申 請 日 期  

2017 年 6 月 15 日 至 9 月 15 日 。  

三 、 項 目 基 本 要 求  

1.  項 目 內 容 必 須 與 澳 門 智 慧 城 市 眾 多 方 面 的 內 容 相 關 。 如 (但 不 限 於 )智 慧  

出 行 、 智 慧 旅 遊 等 ；  

2.  項 目 最 終 交 付 的 成 品 必 須 是 可 實 際 執 行 的 應 用 及 方 案 ；  

3.  項 目 形 式 包 括 (但 不 限 於 ):  

(1) 各 類 手 機 應 用 程 式 ；  

(2) 雲 端 解 決 方 案 ；  

(3) 電 子 商 務 網 站 及 平 臺 ；  

(4) 第 三 方 支 付 ；  

(5) 物 聯 網 相 關 實 物 產 品 ；  

(6) 現 有 產 品 (軟 件 或 硬 件 )功 能 的 大 幅 改 善 及 提 昇 等 等 。  

四 、 申 請 實 體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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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 規 定 的 申 請 實 體 。  

五 、 申 請 及 資 助   

1. 申 請 實 體 須 於 申 請 計 劃 書 中 詳 細 列 出 項 目 預 算 金 額 。   

2. 向 科 技 基 金 申 請 資 助 的 金 額 上 限 為 50 萬 澳 門 元 。   

3. 向 科 技 基 金 申 請 的 金 額 中 聘 用 研 發 人 員 開 支 不 得 超 過  70％ 。  

4.  科 技 基 金 批 准 的 資 助 金 額 由 兩 部 份 組 成：50％ 為 研 發 前 資 助（ 以 下 簡 稱 ：

前 資 助 ）， 50％ 為 項 目 審 核 後 補 助 （ 以 下 簡 稱 ： 後 補 助 ）。   

5.  前 資 助 於 項 目 執 行 開 始 前 發 放 ， 後 補 助 於 項 目 完 成 提 交 工 作 最 終 報 告 書

並 通 過 科 技 基 金 審 核 後 才 獲 發 放 。  

六 、 獲 得 後 補 助 的 條 件   

1.  項 目 完 成 後 ， 獲 批 申 請 實 體 需 在 工 作 最 終 報 告 書 內 列 明 項 目 成 品 成 效 ，

證 明 項 目 成 品 成 效 滿 足 申 請 計 劃 書 中 所 設 的 條 件 ， 達 至 可 實 際 應 用 執 行

的 目 標 。 經 科 技 基 金 審 核 通 過 後 ， 該 獲 批 申 請 實 體 可 獲 得 上 述 第 5 條 第

4 款 所 指 的 後 補 助 金 額 。  

2. 科 技 基 金 有 權 要 求 獲 批 申 請 實 體 對 成 品 成 效 提 供 第 三 方 的 專 業 核 證 。  

3.  科 技 基 金 有 權 委 託 第 三 方 對 獲 批 申 請 實 體 提 供 之 成 品 成 效 進 行 核 證 。  

4. 後 補 助 的 實 際 支 付 金 額 將 根 據 工 作 最 終 報 告 書 所 列 的 項 目 費 用 ， 按 實 報

實 銷 原 則 支 付 。  

七 、 可 獲 資 助 的 開 支  

專 為 執 行 項 目 而 聘 用 研 發 人 員、購 置 儀 器 設 備 及 消 耗 性 材 料 以 及 因 執 行 項 目

而 衍 生 的 費 用 ， 但 《 資 助 批 給 規 章 》 第 三 條 第 二 款 規 定 者 除 外 。  

八 、 項 目 研 發 期 限  

本 類 項 目 的 最 長 研 發 期 限 為 18 個 月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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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 、 申 請 程 序 與 卷 宗   

1. 申 請 實 體 須 將 申 請 卷 宗 的 所 有 材 料 ， 直 接 遞 交 予 科 技 基 金 。   

2. 申 請 卷 宗 包 括 以 下 文 件 ：   

(1) 資 助 申 請 表 (機 構 /個 人 )， 需 注 明 “ 澳 門 智 慧 城 市 應 用 解 決 方 案 申 請

項 目 ” ， 並 附 上 申 請 實 體 之 識 別 資 料 及 有 關 證 明 文 件 (公 司 /社 團 證 明 /身

份 證 明 文 件 )。  

(2) 申 請 實 體 無 拖 欠 澳 門 特 別 行 政 區 稅 款 或 社 會 保 障 供 款 的 證 明 文 件 。  

(3) 在 科 學 、 技 術 及 創 新 領 域 具 名 望 的 實 體 所 發 出 的 介 紹 書 或 推 薦 信 。  

(4) 同 一 申 請 實 體 受 公 共 款 項 資 助 的 其 他 項 目 及 其 他 為 申 請 資 助 目 的 已

遞 交 的 待 決 申 請 的 資 料 (如 有 )。  

(5) 項 目 小 組 的 主 要 負 責 人 和 成 員 的 身 份 資 料 及 履 歷 ， 並 說 明 其 分 配 於

執 行 有 關 項 目 的 時 間 的 資 料 。  

(6)  項 目 責 任 聲 明 書 ： 申 請 實 體 必 須 對 所 遞 交 之 申 請 文 件 真 確 性 負 責 ，

同 時 附 上 對 有 關 申 請 項 目 之 責 任 聲 明 書 證 明 其 為 該 項 目 之 原 創 者 。  

(7) 按 《 資 助 批 給 規 章 》 第 二 章 第 六 條 第 一 款 第 六 及 第 七 項 ， 所 述 之 申

請 資 助 項 目 詳 細 說 明 (計 劃 書 )， 附 同 光 碟 或 磁 碟 。 可 參 考 本 基 金 建 議 之

科 研 項 目 計 劃 書 表 格 。  

十 、 初 步 分 析  

科 技 基 金 負 責 對 申 請 作 初 步 分 析，並 將 視 實 際 需 要 要 求 申 請 實 體 自 接 獲 通 知

日 起 十 五 日 內 補 充 資 料 ， 否 則 申 請 不 作 考 慮 。  

十 一 、 審 批 標 準   

1. 科 技 基 金 按 《 資 助 批 給 規 章 》 進 行 審 批 。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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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審 批 主 要 考 慮 以 下 內 容 ：  

(1) 申 請 實 體 及 其 合 作 者 是 否 具 實 力 執 行 項 目 ；   

(2) 研 發 成 品 的 技 術 性 、 創 新 性 及 實 用 性 ；  

(3) 研 發 成 品 的 市 場 前 景 、 預 期 經 濟 產 出 與 投 入 的 比 例 ；  

(4) 研 發 成 本 及 經 費 預 算 的 合 理 性 ；   

3. 科 技 基 金 將 安 排 面 試 評 審 。  

4.  科 技 基 金 也 可 根 據 需 要 ， 現 場 考 察 申 請 實 體 的 研 究 條 件 ， 約 見 倘 有 的 合  

作 者 進 行 面 談 。  

十 二 、 資 助 的 批 給 及 發 放   

1. 科 技 基 金 在 有 審 批 結 果 後 將 通 知 申 請 實 體 。   

2. 獲 批 申 請 實 體 須 與 科 技 基 金 簽 訂 《 資 助 同 意 書 》。   

3. 資 助 款 項 將 按 上 述 第 5 條 第 4 款 分 為 兩 部 份 發 放 ， 須 按 《 資 助 同 意 書 》

內 所 述 以 實 報 實 銷 的 方 式 報 銷 。  

十 三 、 報 告 書  

1.  獲 批 申 請 實 體 應 就 獲 資 助 的 項 目 遞 交 最 終 報 告 書 ， 以 便 科 技 基 金 進 行 最

終 評 估 。  

2.  上 述 報 告 書 須 由 兩 部 分 組 成 ： 一 部 分 是 關 於 實 際 進 行 的 活 動 及 成 品 成 效

報 告，另 一 部 分 是 財 務 執 行 方 面 的 報 告。報 告 書 應 附 同 有 關 的 證 明 文 件 。  

3. 倘 項 目 的 研 發 期 多 於 12 個 月 ， 需 於 第 一 年 滿 時 提 交 年 度 報 告 書 。   

十 四 、 其 他 計 劃 的 資 助  

凡 屬 實 際 由 科 技 基 金 資 助 的 可 獲 資 助 的 開 支，不 得 接 受 其 他 公 共 款 項 資 助 計

劃 的 資 助 。  

十 五 、 解 釋 權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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科 技 基 金 保 留 對 本 章 程 的 最 終 解 釋 權 。  

  


